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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於 91 年納入原臺中縣「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案」之變 14、變 15 案，配合旱溪截彎取直工程及 50M 生活圈道路、

40M 外環道等計畫道路用地取得，附帶條件規定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整體開發。該

案於 95 年為減少財務負擔，變更非必要性公共設施，啟動第一次專案變更，歷經

13 年始於 108 年 10 月公告發布變更計畫書圖。 

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係屬臺中市重大建設計畫，於 107 年 10

月 8 日公告區段徵收計畫，業已完成補償費發放作業，刻正進行基礎工程施工作業。

因都市計畫範圍與區段徵收範圍涉及行政區界釐清，以及區段徵收範圍邊界之合法

建物保留、區內宗教建築遷建、公共設施調整等議題，將影響後續區段徵收作業。

為加速推動建設、避免影響後續區段徵收土地分配作業與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故擬

辦理都市計畫專案變更。 

經臺中市政府 110年 6月 10日府授地區二字第 1100120221號函認定符合直轄

市興建之重大建設，准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理個案變更（詳附件一）。故

提出「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第二次專案變

更）案」（以下簡稱「本案」），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變更。 

二、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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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更位置與範圍 

本案變更位置座落於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東側前竹區段徵收地區，變更類型

包含計畫範圍調整、合法建物保留、宗教建築遷建及公共設施調整等四種，涉及變

更位置共計 11 處，詳圖 1。 

 

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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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一、計畫歷程 

烏日都市計畫於 61 年 11 月發布實施，並陸續於 77 年 2 月、84 年 1 月辦理第

一次、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三次通盤檢討則配合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擴大都市計

畫，分別於 91 年 12 月、99 年 9 月發布實施，104 年底因應臺中縣、市合併升格直

轄市後，都市計畫層級提升為市鎮計畫，公告發布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作業，

後於 106 年 5 月依據「大臺中都市計畫縫合規劃案」辦理「變更烏日都市計畫（計

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 

108 年 10 月發布「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

案」及「擬定烏日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作為前竹

地區區段徵收案之都市計畫執行依據。另於 110 年 2 月發布實施「變更烏日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有關烏日都市計畫歷次通盤檢討及變

更案之辦理情形詳表 1。 

表 1  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發布實施歷程概要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 發布實施文號 

1 臺中縣烏日鄉擬定都市計畫案 61.11.30 府癸建都字第 12377號 
2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77.02.25 府建都字第 31864 號 

3 
變更烏日都市計畫（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
檢討）案 

78.12.18 府工都字第 234403 號 

4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84.01.23 府工都字第 14743 號 

5 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91.12.10 
府建城字第
09132828203 號 

6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配合旱溪排水整治工程）案 98.07.24 
府建城字第
09802278853 號 

7 
擴大及變更烏日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再
提會討論案 

99.09.03 
府建城字第
09902689493 號 

8 
變更臺中市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專案通盤檢討
（配合辦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分離）案 

104.12.16 
府授都計字第
1040276723 號 

9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計畫範圍專案通盤檢討）案 106.05.31 
府授都計字第
1060110050 號 

10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前竹地區區段
徵收開發）案 

108.10.07 
府授都計字第
1080234161 號 

11 
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 

110.02.24 
府授都計字第
1100033538 號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及本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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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質計畫內容 

（一）計畫年期及計畫人口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計畫人口為 52,000 人。 

（二）計畫範圍與面積 

現行都市計畫範圍位於臺中市烏日區，東臨臺中市南區、大里區及霧峰區，

西以筏子溪及烏溪為界，南以現有興農巷、福泰街及溪南路為界，北與臺中市南

屯區相接，面積合計 909.88 公頃。 

（三）土地使用計畫 

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購物專用區、宗教專用區、公用事業專用

區等共 16 種土地使用分區，合計面積 606.85 公頃，占計畫區面積 66.70%。 

（四）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機關用地、學校用地、公園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綠地用地與廣場

用地等 30 種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合計面積 303.03 公頃，占計畫區面積 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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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行主要計畫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

(%) 
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213.43 23.46 34.09 
商業區 26.41 2.90 4.22 
乙種工業區 49.54 5.44 7.91 
產業專用區 7.00 0.77 1.12 
產業專用區（供園區管理機構使用） 0.08 0.01 0.01 
產業專用區（供污水處理廠使用） 0.08 0.01 0.01 
零星工業區 15.94 1.75 2.55 
購物專用區 5.06 0.56 0.81 
宗教專用區 0.91 0.10 0.14 
電信專用區 0.14 0.02 0.02 
公用事業專用區 0.79 0.09 0.13 
郵政事業專用區 0.26 0.03 0.04 
文教區（供私立明道中學使用） 3.47 0.38 0.55 
河川區 152.39 16.75 ─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52 0.06 ─ 
農業區 130.83 14.37 ─ 
小   計 606.85 66.70 51.60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11.88 1.31 1.90 

學
校
用
地 

文小用地 11.67 1.28 1.86 
文中用地 6.85 0.75 1.09 
文中小用地 2.57 0.28 0.41 
小   計 21.09 2.32 3.37 

體育場用地 3.80 0.42 0.61 
園道用地 25.20 2.77 4.02 
公園用地 13.89 1.53 2.22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3.83 0.42 0.61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0.78 0.09 0.12 
兒童遊樂場用地 2.07 0.23 0.33 
綠地用地 3.34 0.37 0.53 
停車場用地 2.07 0.23 0.33 
加油站用地 0.16 0.02 0.03 
變電所用地 0.74 0.08 0.12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 0.76 1.11 
環保設施用地 6.58 0.72 1.05 
自來水事業用地 0.38 0.04 0.06 
抽水站用地 0.09 0.01 0.01 
廣場用地 0.67 0.07 0.1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12 0.23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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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面積

(%) 
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公共
設施
用地 

電路鐵塔用地 0.06 0.01 0.01 
鐵路用地 9.99 1.10 1.60 
鐵路用地（得供捷運設施使用） 0.04 0.00 0.01 
高速鐵路用地 30.17 3.32 4.82 
車站用地 0.14 0.02 0.02 
捷運系統用地 1.20 0.13 0.19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09 0.01 0.02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鐵路使用 0.01 0.00 0.00 
河道用地 17.39 1.91 2.78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60 0.07 0.10 
溝渠用地 2.58 0.27 0.41 
道路用地 135.14 14.84 21.57 
小   計 303.02 33.30 48.40 

計畫區合計 909.88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626.14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臺中市政府，110 年 2 月。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2  現行計畫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臺中市政府，11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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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分析 

涉及本次變更之土地共有 11 處，其位置、範圍及發展現況分述如下： 

一、南區下橋子頭段 359-3 地號等土地 

臺中市南區下橋子頭段 359-3、356、359-25 地號等 3 筆土地，部分範圍位於烏

日都市計畫區內，面積合計約 0.1264 公頃，現行計畫規劃為兒童遊樂場用地、宗教

專用區、道路用地及園道用地，惟其屬臺中市所有，由臺中市政府水利局管理，且

現況已設置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之化學儲存槽。 

位
置 

計畫範圍東側毗鄰臺中市都市計畫
污 1 用地處 

現行
計畫 

兒童遊樂場用地、宗教專用區、道路
用地、園道用地 

地
籍
套
繪 

 

使
用
現
況 

 

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化學儲存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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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區樹子腳段 681-14 地號等土地 

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 681-14、681-8、679-4 及 679-6 地號等 4 筆土地，部分範

圍位於烏日都市計畫區內，面積合計約 0.0039 公頃，現行計畫規劃為住宅區，其部

分土地屬公私共有，部分私有，現況為水田。 

位
置 

計畫範圍東北側毗鄰臺中市都市計
畫兒 172 用地處 

現行
計畫 住宅區 

地
籍
套
繪 

 

使
用
現
況 

 
現況為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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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樹子腳段 1030-1 地號土地 

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 1030-1 地號土地，部分範圍位於烏日都市計畫區內，面積

合計約 0.0005 公頃，現行計畫規劃為住宅區，其屬私有，現況為水田。 

位
置 

計畫範圍東北側毗鄰臺中市都市計
畫兒 168 用地處 

現行
計畫 住宅區 

地
籍
套
繪 

 

使
用
現
況 

 
現況為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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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區樹子腳段 1045 地號等土地 

臺中市南區樹子腳段 1045、1045-1、1045-2及 1044地號等 4 筆土地，部分範圍

位於烏日都市計畫區內，面積合計約 0.03 公頃，現行計畫規劃為住宅區與道路用

地。其中樹子腳段 1045-1、1045-2 及 1044 地號為道路用地，已取得為臺中市有且

已開闢完成，現況為光明路；樹子腳段 1045 地號為住宅區屬私有，現況為空地。 

位
置 計畫範圍北側兒 25 用地東側 現行

計畫 住宅區、道路用地 

地
籍
套
繪 

 

使
用
現
況 

 
現況為光明路及空地 

  

臺中市都市計畫

烏日都市計畫

烏日都市計畫區內南區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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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市-九徳輸電線路第 4 號電塔 

依據台灣電力公司 109 年 3 月 13 日中供字第 1098025076 號函，建議預留 69

千伏霧峰-九德輸電線路第 45A鐵柱連接站與中市-九德輸電線路第 4號鐵塔等改建

工程用地，俾利輸電線路引供下地。第 4 號鐵塔改建用地現行計畫為綠地用地與農

業區，現況為農田。 

位
置 旱溪河川區南側 現行

計畫 綠地用地、農業區 

需
求
套
繪 

 

使
用
現
況 

 

現況為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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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烏日區環河段 179 地號 

臺中市烏日區環河段 179 地號（重測前為阿密哩段 13-38 地號）土地，面積約

0.0009 公頃，現行計畫為綠地用地，非屬 100 年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62 次會

議審決先行區段徵收範圍土地，惟 108 年 10 月 7 日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內容將之納

入區段徵收範圍，現況為雜林。 

位
置 旱溪河川區南側 現行

計畫 綠地用地 

地
籍
套
繪 

 

使
用
現
況 

 
現況為雜林 

公
開

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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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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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區段徵收範圍邊界之合法建物 

計畫區界因區段徵收工程影響之合法建物共 2 處，分別位於兒 23 用地及綠 5

用地。兒 23 用地地上建物領有 67 年建都使第 03422 號使用執照，主建物座落於區

段徵收範圍外，但仍有部分建物被劃入區段徵收範圍內。 

位
置 

兒 23 用地西側（烏日區信義段
387-1 地號） 

現行
計畫 

兒童遊樂場用地 

現
行
計
畫 

 

建
照
套
繪 

 
67 年建都使第 03422 號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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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5 用地地上建物領有 94 年府工建使字第 03248 號使用執照，主建物座落於

區段徵收範圍外，但仍有部分建物被劃入區段徵收範圍內。 

位
置 

綠 5 用地東側（烏日區重建段 848-
14 地號） 

現行
計畫 

綠地用地 

現
行
計
畫 

 

建
照
套
繪 

 
94 年府工建使字第 03248 號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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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珍貴老樹現況 

依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珍貴老樹列管資料，以及地政局依據「臺中市樹木保護

自治條例」第 11 條規定於區段徵收工程開工前檢送之受保護樹木之樹籍資料，計

畫區範圍內共計 3 棵樹木符合受保護樹木標準，分布勤農巷南側之住宅區。 

位
置 勤農巷南側住宅區 現 行 計

畫 住宅區 

受
保
護
樹
木 

西側：編號 2308004 定著於蘆竹湳段 35-3 地號土地為茄苳老樹。 
東側：編號 2308002、2308003 定著於蘆竹湳段 1-21、39-1 及 68-6 地號土地，為

二株茄苳老樹。 

 

老
樹
保
護
計
畫 

 
資料來源：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工程受保護樹木(老樹)現地保護計畫(修正版)，108年 7月。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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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頭前厝福德宮 

頭前厝福德宮（原名：頭前厝福德祠）係前竹地方信仰中心，現況位於柳川東

側之住宅區與道路用地上，寺廟建築物、金亭、廟埕與康樂台現況使用面積約 648

平方公尺，經相關單位協商基於尊重地方信仰，擬遷建至公 10 用地。 

位
置 公 10 用地北側 現行

計畫 公園用地 

遷
建
計
畫 

 

使
用
現
況 

 
頭前厝福德祠原址現況 

 
  

公
開

展
覽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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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分析 

一、關鍵課題 

（一）都市計畫範圍與地籍區界不符待釐正 

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範圍係以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為依據辦理變

更，查烏日都市計畫於 61 年 11 月發布實施，計畫範圍東、北側與原臺中市南區

為界，故南區土地依原規劃意旨，不屬於烏日都市計畫區，都市計畫範圍與地籍

區界不符待釐正。 

（二）現行都市計畫範圍與區段徵收開發範圍有所差異 

烏日前竹地區係依 99 年 9 月 21 日第 739 次及 100 年 8 月 23 日第 762 次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決內容先行區段徵收，臺中市政府推動烏日前竹地區區段

徵收作業時，發現於周界夾雜臺中市南區土地，為使徵收範圍內地籍單純化，加

速區段徵收作業時程，且依循都市計畫規劃原意，故勘選烏日區土地為區段徵收

範圍，區段徵收計畫業於 107 年 10 月 8 日公告，並已完成補償費發放作業，現

行計畫範圍與實際開發範圍產生差異，日後恐產生計畫執行管理困擾及影響土地

所有權人權益。 

（三）區段徵收範圍邊界之合法建物納入不具開發效益 

計畫區界部分建物基地被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內，徵收工程影響其建物主要結

構，將使建物無法再使用，恐影響合法建物所有人之權益，且納入後不具區段徵

收開發效益。 

（四）宗教建築坐落公共設施用地無法供寺廟使用 

頭前厝福德宮經相關單位協商基於尊重地方信仰，擬遷建至柳川東側，惟遷

建基地位於公 10 公園用地，依「臺中市公園綠地園道及行道樹管理自治條例」，

公園內不得設置宗教建築。 

（五）珍貴老樹位於住宅區，造成保存與開發之衝突 

計畫範圍住宅區內有經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公告之 3 株受保護老樹，依「臺中

市樹木保護自治條例」第 11 條規定，受保護樹木以原地保留為原則，未來住宅

區開發與珍貴老樹保存之衝突，恐造成老樹生態棲地遭受破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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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輸電線路下地工程塔基用地劃設需求 

根據台灣電力公司 69 千伏霧峰-九德輸電線路與中市-九德輸電線路第 4 號

鐵塔遷移改建之工程需求，電路鐵塔遷建位址座落於綠地用地及農業區，與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不符。 

二、變更檢討原則 

（一）都市計畫範圍調整 

依 61 年擬定烏日都市計畫規劃意旨，計畫範圍係以原臺中縣烏日鄉土地為

界，故經套繪相關地籍圖資，若非屬烏日區之土地，應劃出烏日都市計畫範圍，

劃出者則參考毗鄰分區或原規劃意旨變更為適當分區或用地，並一併配合調整區

段徵收範圍。 

（二）區段徵收範圍調整 

1.未完備法定程序範圍予以釐正 

查烏日區環河段 179 地號土地（重測前地號：阿密哩段 13-38 地號）非屬先

行區段徵收計畫範圍，108 年 10 月 7 日都市計畫公告發布實施卻納入區段徵收

範圍，考量未完備都市計畫法定程序逕為納入區段徵收範圍，補辦區段徵收行為

屬有瑕疵之行政處分，應配合予以釐正 

2.配合邊界合法建物保留 

若區段徵收作業影響範圍邊界合法建物主要結構者，為避免影響民眾合法權

益及居住安全，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並併毗鄰分區檢討變更。 

3.考量參與者意願 

為利區段收徵作業，避免整體時程延宕，影響民眾權益，區段徵收範圍邊界

土地所有權人若無參與意願，且無妨礙配地時之完整性者，維持原計畫剔除於區

段徵收範圍外，屬公共設施用地者，改以其他方式取得。 

（三）宗教專用區變更檢討原則 

為尊重地方宗教信仰及安置合法寺廟，於頭前厝福德宮擬遷建位址（公 10

用地北側），配合土地分配權值及新建規模劃設宗教專用區，供日後遷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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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設施變更檢討原則 

1.老樹原地保留 

為利於老樹保存，在不影響道路功能及土地利用完整性之前提下，配合其生

育地環境範圍，依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樹木保護計畫範圍劃設公共設施用地，以利

老樹原地保留。 

2.電塔改建需求 

考量台灣電力公司 69 千伏霧峰-九德輸電線路與中市-九德輸電線路第 4 號

鐵塔等改建工程需求，依照電塔需求範圍劃設電路鐵塔用地，以利輸電線路引供

下地。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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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理由及內容 

本案係配合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開發作業，為加速推動建設、避免影響後續

區段徵收土地分配作業辦理專案變更，共計 11 案。變更位置詳圖 3，變更內容詳表

3，變更面積增減詳表 4，變更計畫示意圖詳圖 4~圖 14。 

表 3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變
1 
計畫區東側
烏日區和南
區交界處 
（ 變 更 範
圍：南區下
橋 子 頭 段
359-3 、 356
及 359-25 地
號，烏日區
蘆 竹 湳 段
47-21、47-41
地號） 

道路用地 
（0.01 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並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臺中：道路用地） 
（0.01 公頃） 

1.查烏日都市計畫於 61年 11
月發布實施，計畫範圍東、
北側與原臺中市南區為界，
故南區土地依原規劃意旨，
非屬本計畫區，爰將南區土
地劃出烏日都市計畫區，調
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並劃
出區段徵收範圍。 

2.考量「兒 21」用地現況尚有
部分烏日區土地亦已供福
田污水處理廠使用，且土地
權屬為公有，為避免影響福
田污水處理廠既有設施，屬
福田污水處理廠使用範圍
變更為污水處理廠用地。 

變更面
積依地
籍面積
為準 

園道用地 
（0.00004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並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非都市土地） 
（0.00004公頃）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 21） 
（0.11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並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臺中：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兒 194） 
（0.06 公頃） 
（臺中：污水處理廠
用地） 
（污 1） 
（0.04 公頃） 

污水處理廠用地 
（污 2） 
（0.01 公頃） 

宗教專用區 
（0.03 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並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臺中：污水處理廠
用地） 
（污 1） 
（0.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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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變
2 
計畫區東側
烏日區和南
區交界處 
（ 變 更 範
圍：南區樹
子腳段 681-
14、681-8、
679-4 及
679-6地號） 

住宅區 
（0.0039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並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臺中：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兒 172） 
（0.0039公頃） 

1.查烏日都市計畫於 61年 11
月發布實施，計畫範圍東、
北側與原臺中市南區為界，
故南區土地依原規劃意旨，
非屬本計畫區，爰將南區土
地劃出烏日都市計畫區，調
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並劃
出區段徵收範圍。 

2.為維護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劃入臺中市都市計畫
範圍之土地併鄰近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為兒童遊樂場
用地（兒 172），並建議納入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併同周邊未開闢公共
設施用地，以跨區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體開發。 

變更面
積依地
籍面積
為準 

變
3 
計畫區東側
烏日區和南
區交界處 
（變更範圍：
南區樹子腳段
1030-1地號） 

住宅區 
（0.0005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並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臺中：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兒 168） 
（0.0005公頃） 

1.查烏日都市計畫於 61年 11
月發布實施，計畫範圍東、
北側與原臺中市南區為界，
故南區土地依原規劃意旨，
非屬本計畫區，爰將南區土
地劃出烏日都市計畫區，調
整都市計畫範圍邊界，並劃
出區段徵收範圍。 

2.為維護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劃入臺中市都市計畫
範圍之土地併鄰近土地使
用分區變更為兒童遊樂場
用地（兒 168），並建議納入
公共設施用地通盤檢討案，
併同周邊未開闢公共設施
用地，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整體開發。 

變更面
積依地
籍面積
為準 

變
4 
綠 7 南側住
宅區與道路
用地（南區
樹 子 腳 段
1045、1045-
1、1045-2、
1044 地號） 

住宅區 
（0.0037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並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臺中：道路用地） 
（0.0037公頃） 

1.查烏日都市計畫於 61年 11
月發布實施，計畫範圍東、
北側與原臺中市南區為界，
故南區土地依原規劃意旨，
非屬烏日都市計畫區。 

2.另查變更範圍已於75年臺中
市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變 14案，由工業區變更為道
路用地。 

變更面
積依地
籍面積
為準 

道路用地 
（0.03 公頃） 

劃出本計畫範圍外 
（臺中：道路用地） 
（0.03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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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3.106年臺中市都市計畫計畫
範圍通盤檢討時，因臺中市
與烏日都市計畫範圍重疊，
調整計畫範圍，致使南區樹
子腳段 1045 地號等土地劃
歸烏日都市計畫，其中 1045
地號並納入前竹區段徵收
範圍。 

4.考量南區土地依擬定時之
規劃意旨，非屬烏日都市計
畫範圍，且變更範圍於 75
年即已變更為道路用地，依
原規劃意旨，將南區土地劃
出烏日都市計畫區，調整都
市計畫範圍邊界。 

變
5 
公 10 用地 
北側 

公園用地 
（0.04 公頃） 

宗教專用區 
（0.04 公頃） 

頭前厝福德宮為前竹地區地
方信仰，基於尊重地方信仰
及安置合法登記在案寺廟之
目的，變更公園用地為宗教
專用區，供頭前厝福德宮遷
建使用。 

 

變
6 
光德國中南
側「兒 23」
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 
（兒 23） 
（0.0003公頃） 

住宅區 
（0.0003公頃）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經查烏日區信義段 387-1 地
號領有 67 年建都使第 03422
號使用執照，因區段徵收作
業致影響其建物主要結構，
為保障合法建築權益，將損
及部分併毗鄰分區變更為住
宅區，劃出區段徵收範圍，免
辦理回饋。 

 

變
7 
文中 2 南側
「綠 5」用地
與農業區 

綠地用地 
（0.01 公頃） 
農業區 
（0.0005公頃） 

電路鐵塔用地 
（0.01 公頃） 

配合臺灣電力公司 69千伏霧
峰-九德輸電線路與中市-九
德輸電線路第 4 號鐵塔引供
下地等工程需求，劃設電路
鐵塔用地。 

 

變
8 
抽水站用地
南側「綠 5」
用地 
（ 變 更 範
圍：烏日區
環河段 179
地號） 

綠地用地 
（綠 5） 
（0.0014公頃） 

農業區 
（0.0014公頃）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1.查 95 年辦理「變更烏日都
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前竹
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至
99年 9月 21日第 739次及
100 年 8 月 23 日第 762 次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決內容，均未含括烏日區阿
密哩段 13-38地號土地（重
測後為環河段 179 地號），

變更面
積依地
籍面積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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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惟 108 年 10 月 7 日公告發
布實施都市計畫將之納入
區段徵收範圍。考量未完備
都市計畫法定程序逕為納
入區段徵收範圍，補辦區段
徵收行為屬有瑕疵之行政
處分。 

2.另變更位置係單一區塊且
面積畸零狹小，影響區段徵
收工程設計及日後管理維
護，考量與毗鄰農業區係相
同土地所有權人，故併毗鄰
使用分區變更為農業區，劃
出區段徵收整體開發範圍。 

變
9 

20M-（2）計
畫道路西側
「綠 5」用地 
（ 變 更 範
圍：烏日區
重建段 850-
1、 850-3、
851-1、851-
3、 852-1、
852-3、853-2
及 854-8 地
號） 

綠地用地 
（綠 5） 
（0.19 公頃） 

綠地用地 
（綠 5） 
（0.19 公頃）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1.查「綠 5」用地係 91 年配合
大里溪及旱溪廢河道整治
計畫，由河川用地變更為綠
地用地及道路用地，後因無
道路銜接必要，108年變更
道路用地為綠地用地。 

2.變更位置坐落計畫區西側
邊陲地帶，形狀狹長零碎，
並經原土地所有權人表達
無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且
剔除後並不影響區段徵收
開發，故劃出區段徵收整體
開發範圍，採一般徵收方式
辦理。 

變更面
積依地
籍面積
為準 

變
10 

20M-（2）計
劃道路西側
「綠 5」用地
（ 變 更 範
圍：烏日區
重建段 848-
14 地號） 

綠地用地 
（綠 5） 
（0.0004公頃） 

農業區 
（0.0004公頃） 
（剔除於區段徵收範圍） 

經查重建段 848-14 地號於
100 年分割自同段 848地號，
其地上建物於94年領有(094)
府工建使字第 03248 號使用
執照，係為合法建物，因區段
徵收作業致影響其建物主要
結構，為保障合法建築權益，
依地籍範圍將損及部分劃出
區段徵收範圍，併毗鄰分區
變更為農業區。 

變更面
積依地
籍面積
為準 

變
11 

勤農巷南側
住宅區 

住宅區 
（0.17 公頃） 

綠地用地 
（0.17 公頃） 

查計畫區內經臺中市政府農
業局公告有 3 株受保護樹木
（編號 2308002、2308003、
23080034），為配合其生育地
環境範圍，依 108 年「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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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工程
受保護樹木(老樹)現地保護
計畫」之範圍，劃設為公共設
施用地，以利原地保留，故變
更住宅區為綠地用地。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表 4  主要計畫變更前後面積增減統計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變 1 案 變 2 案 變 3 案 變 4 案 變 5 案 變 6 案 變 7 案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213.43  -0.00 -0.00 -0.00  +0.00  
宗教專用區 0.91 -0.03    +0.04   
農業區 130.83       +0.00 
小   計 606.85 -0.03 -0.00 -0.00 -0.00 +0.04 +0.00 +0.00 

公共
設施
用地 

園道用地 25.20 -0.00       
公園用地 13.89     -0.04   

兒童遊樂場用地 2.07 -0.11     -0.00  
綠地用地 3.34       -0.01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06       +0.01 
道路用地 135.14 -0.01   -0.03    
小   計 303.02 -0.11   -0.03 -0.04 -0.00 +0.00 

計畫區合計 909.88 -0.14 -0.00 -0.00 -0.03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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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計畫變更前後面積增減統計表(續)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變 8 案 變 9 案 變 10 案 變 11 案 

面積增減 
（公頃） 

變更後計畫 
（公頃）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213.43    -0.17 -0.17 213.25 
宗教專用區 0.91     +0.01 0.92 
農業區 130.83 +0.00  +0.00  +0.00 130.83 
小   計 606.85 +0.00  +0.00 -0.17 -0.16 606.69 

公共
設施
用地 

園道用地 25.20     -0.00 25.20 
公園用地 13.89     -0.04 13.85 

兒童遊樂場用地 2.07     -0.11 1.96 
綠地用地 3.34 -0.00 -0.00 -0.00 +0.17 +0.16 3.50 

污水處理廠用地 6.93     +0.01 6.94 
電路鐵塔用地 0.06     +0.01 0.07 
道路用地 135.14     -0.04 135.10 
小   計 303.02 -0.00 -0.00 -0.00 +0.17 -0.01 303.02 

計畫區合計 909.88     -0.17 909.71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圖 3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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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 1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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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變 2案變更位置索引圖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28 

 
圖 5-1  變 2案變更計畫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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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變 2案變更計畫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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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變 2案變更計畫示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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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變 2案變更計畫示意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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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變 3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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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變 4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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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變 5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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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變 6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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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變 7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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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變 8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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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變 9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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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變 10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40 

 
圖 14  變 11案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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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區段徵收範圍變更後計畫 

本次變更涉及都市計畫範圍調整案件包括變 1 案、變 2 案、變 3 案及變 4 案，

變更後劃出烏日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範圍土地約 0.17 公頃，計畫面積由 909.88 公頃

調整至 909.71 公頃。其中，約 0.14 公頃原屬前竹地區區段徵收範圍併予剔除。 

另本案涉及區段徵收範圍調整案件包括變 6 案、變 8 案、變 9 案及變 10 案，

共計剔除區段徵收範圍面積約 0.19 公頃，區段徵收範圍面積由 110.71 公頃減少至

110.38 公頃，共減少約 0.33 公頃。變更後區段徵收範圍土地使用分區面積詳 5。 

表 5  烏日前竹地區主要計畫變更前後區段徵收面積表 

使用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面積
（公頃）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宅
區 

第一種住宅區 22.43 -0.00 22.43 20.32 
第三種住宅區 23.87 -0.17 23.70 21.47 
第四種住宅區 9.07 -0.00 9.07 8.22 
小計 55.37 -0.17 55.20 50.01 

商業區 7.69 ─ 7.69 6.97 
宗教專用區 0.80 +0.01 0.81 0.73 
公用事業專用區 0.79 ─ 0.79 0.72 
河川區 0.83 ─ 0.83 0.75 
小計 65.48 -0.16 65.32 59.18 

有
償
公
共
設
施 

污水處理廠用地 0.00 +0.01 0.01 0.01 
電路鐵塔用地 0.06 +0.01 0.07 0.06 
河道用地 4.31 ─ 4.31 3.90 
河道用地（兼供道路用） 0.11 ─ 0.11 0.10 
機關用地 0.15 ─ 0.15 0.14 
小計 4.63 +0.02 4.65 4.21 

無
償
公
共
設
施 

公園用地 4.58 -0.04 4.54 4.11 
兒童遊樂場用地 2.07 -0.11 1.96 1.78 
綠地用地 2.40 -0.03 2.37 2.15 
廣場用地 0.66 ─ 0.66 0.60 
廣兼停用地 1.05 ─ 1.05 0.95 
文中小用地 2.57 ─ 2.57 2.33 
園道用地 10.59 ─ 10.59 9.59 
道路用地 16.68 -0.01 16.67 15.10 
小計 40.60 -0.19 40.41 36.61 

區段徵收總面積 110.71 -0.33 110.38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參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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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進度及經費概估 

（一）前竹地區區段徵收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訂定之區段徵收程序辦理，本案於

107 年 10 月辦理區段徵收公告及通知，107 年 11 月發放地價及土地改良物等補

償費，109 年 7 月臺中市烏日前竹地區區段徵收工程第一標工程作業啟動，預計

於 112 年辦理抽籤及配地作業，並於 113 年完成土地點交。 

前竹區段徵收開發案總費用約新台幣 101 億 3,148 萬元，開發所需費用由臺

中市區段徵收作業基金項下編列預算，所需經費分期向金融機構貸款支應，嗣後

由區段徵收剩餘可建築土地標讓售等之收入優先償還開發成本。 

（二）變 8 案 

變 8 案經原土地所有權人表達無參與區段徵收之意願，且剔除後並不影響區

段徵收開發，故變更綠 5 用地之開發方式，劃出區段徵收範圍，改採一般徵收方

式辦理。其用地取得方式、預估經費及開闢期程等，詳表 6。 

表 6  變 8案經費概估表 

公共
設施
編號 

計畫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機關 
預定完成 
期限 

經費 
來源 一般 

徵收 
撥
用 

其
他 

土地徵收費及

地上物補償費 
工程費 

綠 5 0.19    ─ 380 需地機關 
依工程設計
進度完成 

由市政府
編列預算 

資料來源：本案統計。 

註 1：本表僅列公共設施工程費，不含整地費、工程設計費、地價補償費、地上物補償費、行政作業費

及路燈、管線等費用。 

註 2：表列開發經費及定完成期限僅供參考，得視主辦單位財政狀況調整之。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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